第四纪地质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70905）
专业特点：

    第四纪地质学专业主要从事第四纪（2.5MaBP）以来与人类起源、文明发展、人类活动有关的资源、气候、海面变化、构造运动、灾变事件等自然环境演变与全球变化趋势研究，侧重于利用多学科交叉合作手段提取和分析保存于第四纪地层中各种高分辨率的环境演变信息，弄清区域人类活动和环境演变的过程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在应用研究方面侧重于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地质灾害整治、环境规划与保护，以及探明和开发第四纪海陆相地层中的能源和资源，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科学研究依据。

    目前该专业尤其侧重于国务院2006年2月颁布的十一五国家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纲要中“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机制”、“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以及“复杂系统、灾变形成及其预测控制”三项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内容，重点开展自全新世开始11500aBP以来的人类活动和环境演变事件包括冰期和间冰期循环以及极端气候和环境灾变事件的影响研究，主要考虑以下四个时间尺度：1）来自沉积记录的全新世主要自然灾害；2）全新世初至商周时代无文字记载期自然地层和考古地层灾变信息的提取；3）5000aBP以来有文字记载时期灾变事件的信息记录；4）过去百年来有器测记录的信息研究，特别要了解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如何在遭遇灾变事件后完成快速恢复的现象。此涉及人与自然变化的研究尤其强调利用地球科学家与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气象学家甚至天体物理学家的广泛合作，采用多学科合作手段，解决全新世以来高分辨率的环境演变与灾变事件研究难题，力争取得新的突破。

1、 培养目标

    1、硕士阶段

    要求通过硕士阶段的学习和参加科研课题实践，基本掌握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全球变化科学、环境演变与环境考古等基本理论和一定的野外调查技能及实验方法，能独立完成本专业方向的科研任务，对本学科国际前沿理论有所了解，能较熟练运用本专业技能和计算机与GIS技术，为国土整治、环境与国土规划、考古与文博事业以及政府决策等提供科学研究依据。毕业后能担任与地貌第四纪地质学、环境演变预测、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整治、环境规划与保护等有关的科研教学或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

    2、博士阶段

    要求通过博士阶段的学习和参加科研课题实践，打下扎实的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全球变化与环境演变科学等理论基础，熟悉本专业热点问题，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科学视野，能熟练掌握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野外调查技能和某一门类的实验技术，能熟练运用本专业技能和计算机或GIS技术，能主要利用第一手资料撰写出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本专业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毕业后能胜任与地貌第四纪地质学、环境演变预测、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整治、环境规划与保护保育、环境考古与文博事业等有关的科研教学或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

二、研究方向

    1、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
    2、环境演变与环境考古

    3、地貌与第四纪地质

三、招生对象

    1、硕士生招生对象

    1）本科毕业生或大专毕业工作三年以上者

    2）本科同等学历者

    2、博士生招生对象

    1）硕士毕业生或本科毕业工作五年以上者

    2）硕士同等学力者

四、学习年限

    1、硕士：学制三年
    2、博士：1）全脱产：学制3—4年；2）定向和委培：学制3—5年

五、课程设置、
    硕士阶段

	   课程名称
	任课老师
	授课时间
	学分数

	A类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秋
	2学分

	自然辩证法
	
	春
	2学分

	硕士英语
	
	秋
	4学分

	B类

	自然地理学基本问题
	杨达源 许有鹏周生路
	秋
	2学分

	人文地理基本问题
	张  捷 章锦河
	春
	2学分

	地理信息系统
	李满春
	春
	2学分

	海洋地质学进展
	王  颖 刘绍文
	春
	2学分

	C类

	全球变化科学导论
	朱 诚
	秋
	3学分

	环境考古
	朱 诚
	秋
	2学分

	第四纪研究
	李徐生
	秋
	2学分

	环境演变实验方法
	马春梅、李 兰
	春
	2学分

	D类

	现代沉积环境分析
	殷  勇
	秋
	2学分

	第四纪年代学
	韩志勇
	秋
	2学分

	现代地貌学

	吴小根 韩志勇
	春
	2学分


（注：D类课可由导师根据培养方向安排研究生在我校地科系、历史系、现代分析中心或其它院系选课。）   
(A类课须全选，B类课不少于6个学分，C类课不少于9个学分，总学分不少于32个学分)。
（二）博士阶段
    1．博士生学术交流英语                  

2．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3．自然地理学进展             

4．人文地理学进展         
5．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进展   

六、培养方式

    1、硕士：第1学年主要完成学位课和专业基础课学习，第2学年主要参加导师指导的科研课题实践，第3学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2、博士：第1学年主要完成学位课和专业基础课学习，第2—3学年主要参加导师指导的科研课题实践，第3学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七、考核方式

    1、硕士：第1学年需完成学位和专业课学习，修满32学分，第2学年第2学期需完成综合考核和开题报告，第3学年第2学期需完成学位论文。

    2、博士：第1—2学年需完成5门学位和专业课学习，第2学年第2学期需完成综合考核，第3学年第1学期需完成开题报告，第3学年第2学期需完成学位论文。

八、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1、硕士：第2学年第2学期需完成开题报告，第3学年第2学期需完成学位论文，在读期间需在核心期刊发表第1作者论文1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方可获硕士学位。

    2、博士：第3学年第1学期需完成开题报告，第3学年第2学期需完成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答辩前一个月需将学位论文上网公示并通过预答辩，在读期间需在SCI（含SCIE）发表第一作者论文1篇，在核心期刊发表第1作者论文2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方可获博士学位。

九、质量监测

    研究生发表论文必须经导师审阅签字同意方可发表，研究生在未经导师审阅同意的情况下，不得自行署上导师名字投稿，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